
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办理流程 

所有在籍研究生在学期间出国（境）从事学术科研活动的，均需至少提前 3

周线上办理《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证明》。办理流程采用线上申请、审

批；线下领取证明及报销的方式。 

线上办理地址：研究生教育系统（gms.bit.edu.cn） 

线下领取证明地址：中关村校区：图书馆一层东北侧师生服务大厅外事服务区 

良乡校区：学生服务中心一层教师服务大厅（每周二） 

线上办理流程如下： 

1. 报名审批 

类别 1:国家公派申请 

申请人需根据留学身份类型(联合培养博士/硕士、攻读学位、博士后等)选

择对应系统标签页填报，完成附件上传及三级审批(导师→学院→研究生院)。 

须同步完成当年国家公派项目其他申报手续。录取结果由研究生院统一导入

系统，获批者自动进入“出国(境)审批”环节。 

类别 2:学校公派申请 

申请人需根据不同项目选择对应标签页并上传附件。申请国际会议、短期交

流、长期交流(3 个月以上)者，报名后无需审批直接进入出国(境)环节;申请国际

联合培养项目、海外暑期学校/寒假/学期交换生等公派项目，需经导师、学院、

研究生院审批通过后方可进入后续流程。若留学机构未入库，需联系研究生院增

补。 

如出访经费使用的是校内其他老师名下（非导师本人）或其他部门的经费卡，

https://gms.bit.edu.cn/


请选择“第三方资助”；如果外方资助/自费/外单位，“申请资助类型”选择“其

他”，并填写相关内容。 

* 出国(境)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如会议提交论文，须提交学校相关部门审批后的

《北京理工大学公开发表论文审查表》；如不提交论文仅做报告，须提交审批后

的《北京理工大学公开信息审查表》。 

2. 出国（境）审批 

环节 1:个人申请 

系统申请须在由上一步流转过来的记录上发起，不可直接新建。填写出国(境)

信息并上传附件。 

① 出国(境)路线: 

出境城市-目的地-入境城市，无需标注中转/经停城市(如北京-巴黎-北京);

非北京出入境需据实填写。 

*中转、经停城市不得停留，更不得产生住宿等无关出访的费用。联程机票不得

存在跨天情况，如：从北京出发经上海当天出境的联程机票，则不存在跨天情况。 

② 计划出国(境)日期和计划抵达国(境)日期: 

出访天数包含公务时间+往返路程，路程计算原则上为：亚洲近邻国家（包

括港澳台地区）去程一天，返程一天；欧美国家国家去程一天，返程两天；出访

大洋洲国家去、回程时间不超过三天。如有特殊情况确需增加路程天数，需提交

行程必要性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航班搜索情况截图等）。 

③ 资助来源: 

按实际选择:申请研究生院资助、导师资助、校内其他资助。 

如出访经费使用的是校内其他资助（校内其他老师名下或其他部门的经费



卡），请选择“校内其他资助”，填写资助方、资助金额及经费卡号，并上传校

内其他资助证明材料（无固定格式，写明经费名称、经费卡号、拟资助金额及经

费负责人签字）。 

申请研究生院资助，请参考《2025 年北京理工大学资助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参

加学术会议与短期交流的通知》 

④ 航班信息: 

需填报抵离中国境内路段的航司类型，如抵离我国境内的航班路段包含国外

航空航司，航司类型应选国外航司。国外航司需附合理理由并上传证明材料（如

航班搜索情况截图等）；如赴港澳地区乘坐高铁等交通工具的，请选择其他交通

方式并填写。 

⑤ 日程安排: 

需明确离/抵中国日期及城市，首尾两天国家填中国，注意欧美返程时差导

致超期风险。 

⑥ 出国(境)邀请函: 

需境外机构正式信函(非邮件)，含姓名、时间、事由等要素及签名(日本短

期需三书一表)，须上传扫描件+自行翻译的中文版。 

*申请研究生院资助时，如需附相关证明材料，可与邀请信合并上传。 

环节 2:学院材料初审 

学院干事负责对申请人的出国(境)信息及附件材料进行形式初审。 

环节 3:导师审批 

导师负责审核研究生出国(境)资格及资助。若同意资助，需在系统填写类别、

金额及个人名下经费卡号；使用非个人经费卡时，需退回学生并修改为“校内其

https://grd.bit.edu.cn/gjjl/xnlhpyxm/bslc_xn/168e55f849084539aa3f8c5678d61d02.htm
https://grd.bit.edu.cn/gjjl/xnlhpyxm/bslc_xn/168e55f849084539aa3f8c5678d61d02.htm


他资助”后重新提交。 

环节 4:学院审批 

学院领导负责学院审批。 

环节 5:研究生院复核 

研究生院就申请人的出国(境)信息及附件材料进行复核并就申请资助的材

料进行资助批复。 

环节 6:研究生院经费确认 

研究生院经费负责人就经费资助情况进行确认。 

环节 7:计划财务部审核 

计划财务部就申请人乘坐航司类型情况、是否欠缴学费及出国(境)使用的经

费卡进行审核。 

环节 8: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 

国际交流合作处就申请人的出国(境)信息及附件材料进行复核并制发《北京

理工大学学生出国(境)证明》。证明材料一经制发，所有信息均无法修改。申请

人根据系统通知消息前往相应地点领取纸质版证明。 

*出国（境）任务产生如延期、更换留学目的地等变更的情况，需及时在系统中

进行变更申请，通过审批方可生效，需在出访前办理完成。 

3. 证照及签证/签注办理 

学生办理证照请自行前往公安局出入境部门办理(赴港澳签注与通行证可一

同办理，注意签注类型与出访任务要一致)。研究生参与出国（境）交流虽属因

公派出流程，但仍须持因私护照办理出访相关手续。 

*建议出国前复印护照首页和签证页随身携带，电子版扫描后发送个人邮箱备用。 



学生申请办理签证，须前往各使领馆授权的签证中心或各驻华使馆办理，办

理签证类型要与本次出访任务一致，具体参照各使领馆或签证中心提供的签证要

求，如办理签证类型与出访任务不一致，可能导致无法入境或遣返情况，请务必

注意。根据要求，申请人须在各国签证申请表上亲笔书写中文签名。鉴于签证办

理具有严格的时效性，请申请人务必预留充足时间，确保顺利获得签证。 

*如需国际处协助提供学校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材料办理签证的，请酌情加入签

证办理时间提早提交申请材料，审批后才能给与提供。 

4. 回国（境）管理 

顺利完成出访任务的学生需在回国(境)2 周内前往研究生教育系统完成回国

(境)管理填报。 

步骤 1:线上申报（出国（境）管理→确认出国(境)内容是否有变更） 

⚫ 填写出访总结 +提交 1000 字总结 

⚫ 上传证明材料 +填写费用结算单 

⚫ 流程:导师→学院→研究生院/国际处审核 

步骤 2:线下报销 

使用导师经费、研究生院经费或其他校内部门资助的同学，需线下办理报销

相关凭证的相关审核签字。 

① 申请研究生院资助的同学，需携带出国(境)费用结算单(系统中下载)、网上

报账单(根据研究生院批复的经费卡号预约)前往研究生院签字 

② 申请导师经费、校内其他部门资助的同学，请同步办理相关经费负责人签字

及预约报账单等工作。 

③ 完成上述经费负责人签字后，请携带出国(境)费用结算单(系统中下载)和相



关票据(当次出访的机票或行程单、住宿费发票等可证明出访执行情况的票据)至

国际交流合作处线下领取出国(境)证明的地点办理出访情况确认及签字并领取

纸质《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出国(境)证明》原件。 

④ 完成以上签字确认后，请携带出访使用所有经费卡的网上报账单、《北京理

工大学学生出国(境)证明》原件、出国(境)费用结算单及所有出访费用凭证投递

至两校区自助报账投递机，由计划财务部完成报销工作。 

* 具体报销标准要求请参照计划财务部《北京理工大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

管理办法》 

5. 注意事项 

1、研究生出国（境）进行的学术科研活动应围绕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论文工作

进行。 

2、研究生须提前办理出国（境）申报手续，在获得了出国（境）证明后方可派

出；对于事先未办理出国（境）审批手续的，不予补办，学生自行承担后果。 

3、定向培养和非全日制培养的研究生在以学生身份办理出国（境）申报手续时

须提交定向单位同意函。 

4、研究生须认真阅读并知悉外事纪律提醒并承诺将严格按要求执行，凡未经批

准、备案擅自出国（境）者、擅自更改出访时间、擅自延长在外停留时间、逾期

不返，擅自增加出访城市、超期入境等违反外事纪律规定的，将无法报销出访费

用并根据《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进行处理。 

5、研究生出国（境）期间，应与导师保持沟通，及时汇报研究生学习、科研和

其它日常情况。如因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延误，请联系航空公司出具航班延误证明，

并第一时间与导师及学院联系，报告具体情况和自身安全状况。 


